建水县2022年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

为贯彻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和《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提出的“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为切实推进建水县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全面、均衡、深入发展，通过积极动员、强化保障、广泛宣传、制定方案等形式多措并举、有序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实效。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出台了《建水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建政发〔2020〕23号)、《建水县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跟踪管理暂行办法》(建政办发〔2020〕71号)、《建水县县级预算绩效目标编审工作规程（试行）》(建财发〔2020〕118号)、《建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建水县预算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建财发〔2021〕119号）、《建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建水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财发〔2021〕120号)、《建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建水县财政局绩效评价质量控制机制（试行）〉的通知》（建财发〔2022〕82号）、《建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建水县县级预算绩效指标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建财发〔2022〕99号）等预算绩效管理系列制度文件，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一、预算编制阶段
（一）组织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事前绩效评估是合理预算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起点，为加快实现县级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前置化、科学化、规范化，提高预算资金分配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具体性，我县采取财政部门资金管理科室一般性审核与委托第三方机构重点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对预算部门申报的政策（项目）的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等多个维度给予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估，将审核及评估结论供预算决策参考。2022年建水县各预算单位共开展了328个项目预算事前绩效评估，涉及预算资金204,193.85万元。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公安局协警人员经费和县综合执法局协勤人员经费2个重点延续性项目开展重点评估。
（二）强化绩效目标管理
将绩效目标编制作为项目入库和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要求各预算单位申报预算项目时必须实事求是、科学合理的编报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实现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制、同步审核。2022年对全县175个部门（含二级预算单位）和321个项目开展绩效目标管理审核，审核项目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支出金额131,013.60万元，项目支出总额131,013.60万元。
二、预算执行阶段
[bookmark: _GoBack]坚持实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双监控”。绩效运行监控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加强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动态监控，要求各部门（单位）于7月20日和10月20日前在一体系统分两次报送绩效监控情况，对部门绩效目标运行偏离、未达预期进度或目标、出现较大偏差或存在严重问题以及因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需调整预算和绩效目标的，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处理，确保财政资金快速支出、规范使用，发挥最大效益。2022年全县监控部门整体支出74家，监控项目1068个，涉及项目金额154,485.08万元，实现绩效运行监控全覆盖。
三、预算决算阶段
（一）绩效评价
1.绩效自评。一是下发《建水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组织全县各预算单位开展绩效自评；二是对单位自评材料进行复核，选取21家单位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复核，出具复核报告。并将复核结果反馈被复核单位。     
2.部门评价。下发《建水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项目支出绩效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开展部门评价，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金额59,418.46万元，占全县部门项目支出总额140,873.34万元的42%。
3.财政绩效评价。2022年对10个部门和10个重点项目开展财政绩效评价，评价金额30,415.09万元，占县级项目支出总额140,873.34万元的22%。
（二）评价结果应用
1.财政评价结果应用。一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制定评价方案，对评价方案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质量会审；二是，对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价报告初稿进行会审；三是，对第三方出具报告质量进行审核，出具报告审核意见，并督促立行立改；四是针对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评价的10个项目和10个部门评价结果，下发《建水县财政局关于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通知》对评价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2.部门评价结果应用。首先，将各预算单位报送的部门评价结果进行通报应用；其次，对部分单位评价结果存在问题进行整改。
3.向县级党委、人大、政府、纪检监察部门报告绩效评价结果金额149,236.34万元。
四、预算监督阶段
预算监督环节实质是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应用。我县紧抓每一阶段工作不放松，充分发挥好第一阶段工作实绩，把绩效目标编制、运行监控、绩效重点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将绩效重点评价结果充分运用于制定政策、完善制度和编制规划上来；将绩效重点评价结果运用于改进业务管理、财务管理和资金管理，运用于调整预算安排方式、增减预算规模和优化支出结构，并及时调整完善相关制度措施。在年度绩效评价工作完成后，及时向党委、政府通报绩效考核评价结果，要求部门对绩效重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积极采取措施落实整改，同时将绩效重点评价结果与下一年预算安排挂钩，充分发挥绩效监督作用。
五、预决算公开阶段
在预决算公开环节，按照“谁使用、谁公开”的原则，一方面要求各预算部门的绩效目标随部门预算公开，部门绩效自评随部门决算公开。另一方面要求各预算部门在建水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财政信息公开”栏目下的预算绩效管理专栏对单位自评、财政评价报告及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开，做到“依法公开、绩效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一）信息公开。全县74家预算单位部门整体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和财政绩效评价结果在建水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ynjs.hh.gov.cn/zdlyxxgk/czxxgk/）-政府信息公开-法定主动内容公开-重点领域信息公开-财政信息公开-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公开（涉密项目除外）。
（二）信息宣传。对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开展的各阶段工作成果形成宣传材料发至相关网站、刊物等版面进行宣传，全年信息宣传采纳9篇，分别在财政部网站、红河财政信息、建水先锋网站进行公开宣传发表。
六、建立质量控制机制，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质量管理
对第三方参与绩效管理工作质量开展管理。一是印发《建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建水县预算绩效工作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建财发〔2019〕179号）和《建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建水县财政局绩效评价质量控制机制（试行）〉的通知》（建财发〔2022〕82号）；二是对绩效评价方案和绩效评价报告质量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会审；三是经审查评价报告初稿，发现第三方中介机构评价报告质量不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建水县财政局2022年绩效评价（a标段）报告审核意见》。
七、2022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评情况
县财政局对66个县级部门（单位）2022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进行了考评。“优”等次单位15个，占比23%，“良”等次单位19个，占比29%，“合格”等次单位32个，占比48%。对各部门（单位）的考评结果进行反馈，要求各部门（单位）查找问题原因，查缺补漏，做好问题整改。
